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运动员不断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规范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工作，根据《体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实行运动员技术等级审批制度。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以下简称“等级称号”）依申请获得。

第三条  等级称号分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

第四条  总局负责全国范围内运动员技术等级的管理。具体工作由竞技体育司负责。
第五条  等级称号的申请、审核、审批，应当遵循公开、公正、效率原则，依照规定的权限、范围、条件、程序、期限进行。
第二章  管理权限
第六条  等级称号的管理实行分级审批、分级授权。

第七条  总局审批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

第八条  总局授予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

第九条  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地市级体育行政部门，可以将三级运动员审批权授予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体育行政部门。
第十条  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审批其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的运动员相应的等级称号（以运动员参赛代表单位所在行政区域为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审批本系统内的运动员相应的等级称号（以运动员参赛代表单位为准）。

第十一条  总局可以授予其他单位一定范围内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权。

第三章  申请和审核
第十二条  符合总局颁布的各项目《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以下简称“等级标准”）的运动员，可以申请等级称号。
运动员以测试或其他非正式身份参加比赛获得的成绩，不得申请等级称号。
第十三条  运动员应当在取得成绩后6个月内申请等级称号，超过此期限的申请不予受理。

联赛和积分赛成绩以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间为准，排名以公布时间为准，其他比赛以取得成绩时间为准。

第十四条  运动员申请等级称号应当向其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附件1）；

（二）成绩证明材料，包括秩序册、成绩册、获奖证书等原件。
第十五条  运动员所在单位同意后，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申请单位意见”栏加盖公章，将申请材料报审核单位。
第十六条  申请集体球类项目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应当向参赛代表单位提出申请。参赛代表单位应当将按同一成绩申请等级称号的申请材料汇总后，一次性报审核单位。

第十七条  审核单位由各审批单位自行确定，一般应当为下级体育行政部门或其下属的事业单位。

第十八条  审核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1个月内完成审核工作。
对申请材料审核无异议的，审核单位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审核单位意见”栏加盖公章，将申请材料报审批单位。

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审核单位应当说明理由，并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单位或运动员本人。

第十九条  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的审核单位为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具有一级运动员审批权的单位（以下简称“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
第二十条  申请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申请材料应当先报申请单位所属的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
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在收到申请材料后1个月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无异议后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审核单位意见”栏加盖公章，将申请材料报相关的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在收到申请材料后1个月内完成审核工作，审核无异议后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意见”栏加盖公章，填写《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审核表》（附件2），报总局审批。

第二十一条  军事五项的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申请材料的审核单位为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
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审核无异议后，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审核单位意见”栏加盖公章，填写《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审核表》，报总局审批。

第四章  审批

第二十二条  审批单位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在6个月内完成审批工作。

第二十三条  对符合条件的申请，审批单位按以下程序完成审批工作：

（一）公示：审批单位将拟授予等级称号的运动员姓名、性别、运动项目、参赛代表单位等信息在官方网站等媒介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个工作日。

（二）批准：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审批单位以文件形式批准授予等级称号。

（三）公布：审批单位将授予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的信息在“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查询系统”（http://jsdj.sport.gov.cn/）上公布。

（四）存档：审批单位应当留存一份《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和成绩证明复印件等资料，存档备案。

第二十四条  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审批单位应当说明理由，并将申请材料退还审核单位或运动员本人。
第五章  证书
第二十五条  审批单位向授予等级称号的运动员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

第二十六条  等级证书应当载明运动员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运动项目、比赛成绩、比赛名称、时间和地点及证书编号等信息，盖审批单位公章和钢印。

第二十七条  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的等级证书实行统一编号，编号方法执行《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附件3）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  等级证书由总局统一设计、印制，免费提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九条  等级证书遗失或损坏的不予补办，所载信息以“运动员技术等级综合查询系统”或审批单位文件公布的为准。
第六章  监督检查和处罚
第三十条  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及总局授权的其他单位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或本系统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报总局批准后实施。
管理办法中应明确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审批单位，申请、审核和审批程序、期限以及公示的方式和范围等。
第三十一条  总局对全国范围内一级运动员、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及总局授权的其他单位根据本办法及其制定的管理办法，对其管理权限范围内的二级运动员、三级运动员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反本办法或等级标准等规定从事运动员技术等级有关活动的，有权举报。
审批单位应当公布接受举报的电话号码、来信地址、电子邮箱地址或传真号码等信息。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核实、处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授予等级称号的，授权单位应当责成审批单位撤销已授予的等级称号。情节严重的，授权单位可责成进行整改，并可以暂停其3年以内的审批权。
审批权暂停期间，由授权单位指定其他单位代为行使审批权。审批权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授权单位可以作出恢复审批权或延长暂停期限的决定。
第三十五条  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运动员，审批单位应当撤销已授予的等级称号，并可以作出3年内不受理其等级称号申请的决定。
第三十六条  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应当加强对其主办的全国性比赛的组织和管理。因其主办比赛的竞赛规程规则、竞赛组织等原因造成等级称号审批问题，总局责成该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行业体育协会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暂停该全国性比赛4年以内的等级称号授予资格。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总局可以作出恢复授予资格或延长暂停期限的决定。
第三十七条  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局、总参军训部军事体育训练局、总政宣传部文化体育局、中国大（中）学生体育协会和有关体育院校应当加强对其主办比赛的组织和管理。因其主办比赛的竞赛规程规则、竞赛组织等原因造成等级称号审批问题，总局责成其进行整改，情节严重的，总局可以暂停该比赛4年以内的等级称号授予资格。暂停期满后，根据整改情况，总局可作出恢复授予资格或延长暂停期限的决定。
第三十八条  审核单位或审批单位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授权单位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或不授予等级称号的；

（二）未说明不受理等级称号申请或不授予等级称号理由的；
（三）未按规定期限或程序完成审核或审批工作的；

（四）在审核或审批过程中参与弄虚作假的；

（五）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情况的。

第三十九条  审核、审批等级称号或实施监督检查，工作人员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利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审核、审批等级称号，以及颁发等级证书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擅自收费的，责令退还非法收取的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各项目等级标准每4年集中修订一次，特殊情况可临时修订部分项目等级标准。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不适用国籍为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国的运动员，也不使用参赛代表单位注册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外国的运动员。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2009年4月13日总局颁布的《运动员技术等级管理办法》[体竞字（2009）63号]同时废止。
附件：1．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

2．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审核表
3．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
附1：

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表

等级证书编号：                                              （由审批单位填写）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近期，彩色，
免冠，小2寸）

	身份证

号  码
	
	

	申  请

等  级

称  号
	国际级运动健将（  ）  运动健将（    ）

一级运动员（  ）  二级运动员（  ）  三级运动员（  ）
	

	代  表

地  区
	        省（区、市）

        市（地、州、盟）
	代  表

单  位
	
	

	大  项
	
	小  项
	

	比  赛

名  称
	
	比  赛

时  间
	
	比  赛

地  点
	

	比  赛

成  绩
	
	联系人

及手机
	

	身份证或军官证复印件

（带照片面）

	申请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意见：

（仅国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填写）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审批单位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1．本申请表请在A4纸上双面打印。
2．本表一式两份，照片和盖章部分不得为复印。
3．提交申请表时，请另附两张同申请表所贴一致的照片，用于制作等级证书。
4．各单位盖公章时，必须填写盖章日期，不填写日期的视为无效。
附2：

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审核表
大项/分项：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
	中心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承办人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序号
	单  位
	姓  名
	性别
	小项
	成绩
	比赛名称
	比赛时间
	比赛地点
	身份证号码

	
	
	
	
	
	
	
	
	
	

	
	
	
	
	
	
	
	
	
	

	
	
	
	
	
	
	
	
	
	

	
	
	
	
	
	
	
	
	
	

	
	
	
	
	
	
	
	
	
	

	
	
	
	
	
	
	
	
	
	

	
	
	
	
	
	
	
	
	
	

	
	
	
	
	
	
	
	
	
	

	
	
	
	
	
	
	
	
	
	

	
	
	
	
	
	
	
	
	
	


注：1．本审核表一律用计算机打印，手填无效。2．“单位”填写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兵团、解放军、行业体育协会、体育院校。3．中心领导、部门领导、承办人签字时必须填写签字日期。
附3：

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编号方法
全国范围内运动员技术等级证书实行统一编号，方法如下：

一、国际级运动健将证书编号共8位。
前4位，为审批年份。
第5-8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二、运动健将证书编号共9位。
前4位，为审批年份。

第5位，为运动健将代码“0”。

第6-9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三、一级运动员证书编号共13位。
前4位，为审批年份。

第5-8位，为一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

第9位，为一级运动员代码“1”。

第10-13位，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四、二级运动员证书编号共13位。
前4位，为审批年份。

第5-8位，为二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

第9位，为二级运动员代码“2”。

第10-13为，为运动员在该年度的审批顺序号。

五、三级运动员不实行全国统一编号。

注：1．审批年份以等级称号正式授予文件的成文日期中的年份为准。
2．一级运动员和二级运动员审批单位代码由总局另行公布。

